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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載之電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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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冊
(電子檔*1、紙本*1)

以「校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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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基宜花金
馬分署申請

計畫
(於113/1/15前送出)

地 址：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3樓
收件人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

創客基地(大專就業學程）收

受理申請期間(以郵戳為憑)
112年10月16日

至
113年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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